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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海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

目录清单的通知

区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 2021 年 10 月以来国家和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调整实际，

我们对《海门区区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（截至：2022 年

11 月 30 日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将最新区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

单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海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（截至：2022 年 11

月 30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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